
根据安徽怀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长
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
协议，安徽怀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含各支行）
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担保人享有的以下主债权及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和生效判决书文书确认的所确认的全部权利
（债权利息暂计算至 2024 年 5 月 5 日， 以后利息按照协
议约定及有关规定执行） 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安徽怀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
司联合公告通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
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作为债
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
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
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
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安徽怀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
2024年 8月 19日

安徽怀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债务人 担保人（含抵押、质押、保证方式等） 本金余额（单位：元）利息余额（单位：元） 备注

安徽云枫工贸有
限公司

产文跃、何霞云、潘婷、何文兵 6,000,000.00 946,200.00 （2024） 皖 0822 诉前调确
146号民事裁定书确认的债权

产文跃、何霞云、潘婷、何文兵、安庆市壹贰叁壹钢材
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4,000,000.00 680,200.00 （2024） 皖 0822 诉前调确

147号民事裁定书确认的债权
安庆上太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安庆市文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产

文跃、何霞云、潘婷、何文兵 8,500,000.00 1,340,449.99 （2024）皖 0822诉前
调确 148号民事裁定

书确认的债权
安庆市宁成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安庆市壹贰参壹钢材市场管理有限公
司、安庆市文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产文胜、陈玉英、产文跃、何霞云、潘

婷、何文兵
8,000,000.00 1,540,480.01

安庆市壹贰叁壹
钢材市场管理有

限公司

安庆上安贸易有限公司、产文跃、何霞云、刘会明、产竹枫 3,000,000.00 631,040.00 （2024） 皖 0822 诉前调确
140号民事裁定书确认的债权

产文跃、何霞云、刘会明 19,305,000.00 3,933,844.20 （2024） 皖 0822 诉前调确
141号民事裁定书确认的债权

黄山龙鹏山庄有
限公司 黄山龙鹏山庄有限公司、戴先富、胡根娣

27,540,000.00 1,473,849.00 （2024）皖 0822 诉前
调确 298 号民事裁

定书确认的债权13,656,604.47
怀宁县美罗城超

市有限公司 安徽金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程国义 17,500,000.00 22,827,812.23 （2015）怀民二初字第 00302
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债权

安庆市恒步商贸
有限公司

叶晓锋、张桂红 5,850,000.00 1,604,460.00 （2023）皖 0822 民初 1717
号民事裁定书确认的债权

叶晓锋、张桂红、叶雄峰、胡来英 2,286,999.99 1,425,438.87
（2023） 皖 0822 诉前调确
1684 号民事裁定书确认的债

权
叶晓锋、张桂红 66,267.98
叶晓锋、张桂红 86,160.64

安徽瑞锋商贸有
限公司 叶晓锋、张桂红

5,410,000.00 490,679.49
3,367,000.00 305,382.22

1,809,865.85
968,327.62

安徽亿瑞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潜山汇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陈永胜、朱花屏

4,999,000.00 1,283,504.16
432,400.30

安徽皖红贸易有
限公司 潜山汇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陶国庆、汪建国

4,896,000.00 1,501,643.15
1,528,662.07

安徽皖韵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 潜山汇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陶国庆、汪建国

199,999.00 61,341.47
59,943.09

安徽利达汽车轴
承制造有限公司 汪涛、郑敏、汪玉霞

3,000,000.00 763,563.12 （2024） 皖 0822 诉前调确
285号民事裁定书确认的债权

129,237.25
安庆即薇贸易有

限公司 安庆市马安商贸有限公司、刘国庆、吴建成
8,960,000.00 671,029.33

3,087,212.10
安徽白崖寨土特
产销售有限公司

安徽天晟久久投资有限公司、 安庆市天晟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叶祥、高红 6,422,951.24 5,379,088.14 （2014）怀民二初字第 00187

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债权

安庆市富元达商
贸有限公司 1,927,150.88 3,668,293.44 （2015）怀民二初字第 00173

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债权

安庆市红东方贸
易有限公司 10,668,190.61 23,651,049.03 （2018）皖 0822 民初 3030

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债权

安庆市迈泰商贸
有限公司

3,999,999.90 5,098,899.92 （2016）皖 0822 民初
1439 号民事判决书确

认的债权
3,000,000.00 3,822,372.59
2,940,349.00 6,729,2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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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市金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 ， 编号 ：3412010916713，
声明作废。
●安徽省劦力人力资源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法人章，法人：朱子达，声
明作废。
●父亲：马军，母亲：罗丙艳之女马
贺欣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 出生证
号 P340604394，现声明作废。
●父亲：马军，母亲：罗丙艳之子马
贺腾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 出生证
号 Q340643100，现声明作废
●父亲：孟东，母亲：王国珍之女孟
媛媛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 出生证
号 O341225263，现声明作废。
●合肥卓树建材商贸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 ， 编号 ：3401810204113，声
明作废。
●婴儿姓名康浩宇 ， 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原证编号 M340251297，声
明作废。
●胡易凡《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
号:R340469763，声明作废。
●父 亲 李 健与 母 亲 李莉 遗 失 儿
子 ：李一航出生医学证明 ，出生证
编号：L340811163，声明作废。
●滁州宝悦旅游用品有限公司遗
失 2022 年 04 月 07 日营业执照正
本，声明作废。
●无为市财政局无城镇财政分局
遗失安徽省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
算 票 据 ， 编 号 ：0056438621 -
0056438640、0056438641 -
0056438660、0046370041 -
0046370060、0043105041 -
0043105060、0010315901 -
0010315920，声明作废。
●李小龙遗失居民身份证 ， 证号
340122198908210015，自 2024 年 8
月 16 日起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发
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安徽丰优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注
册资本从 500万元减至 200万元。 债
权人自即日起 45日内，有权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转让通知书
利辛县龙腾置业有限公司：

贵公司拖欠张军（2017）皖 1623 民
初 4025号调解书中确定的债权，截止到
2020 年 10 月 25 日尚拖欠张军购房款
贰佰柒拾柒万捌仟肆佰叁拾叁元整 （￥：
2778433.00元）及后续利息、迟延履行金
全部转让给了王芝美， 双方签订债权转
让协议后依法邮寄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
书，现依法再次登报通知贵公司，请贵公
司直接向现债权人王芝美进行清偿，无
需再向原债权人张军履行还款义务。

通知人（原债权人）： 张军
通知人（现债权人）：王芝美

日期：2024年 8月 16日

遗失声明
阜阳泉禾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41204MAD7NMWL8W）， 李飞 法人
章（编号 3412041008481）遗失声明作废。

安徽济基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召开股东会议通知

本公司定于 2024 年 8 月 20 日下
午 14:00 时召开股东大会， 相关日程以
及具体事项已通过挂号信与电话提前
15日通知具体股东，本次股东会议有以
下几位参加:王世霞、常坤、管英军、洪德
胜、程年军，本次会议一致决定注销公司
的事宜! 请公司股东务必准时参加会议。
如届时未出席，则视为放弃表决权利。股
东会将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及到会股东作出决议。 特此通知
安徽济基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注：1、借款人（主债务人）/担保人（从债务人）等应支付给债权人的利息、罚息、违约
金等按相关合同协议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 2、以上债权资产清单若有错漏，包括但不限
于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借款借据、生效裁决（若
有）等为准。

叶国强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的债务人及其相应的担
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叶国强履行还款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若
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破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
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以上本金、利
息计算截至 2024年 4月 30日。 叶国强联系方式：15357332911。 特此公告。

安徽省中安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叶国强

2024年 8月 15日

序号 债务人名称 垫付费用 合计 担保人

1 潜山县大毛木
业有限公司 4.48 1,723.73 保证人：赵大毛、丁小丽

抵押人：赵大毛、丁小丽

2
安徽省潜山县
皖潜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
2.95 1,319.33

保证人：赵大毛、丁小丽
抵押人：安徽省潜山县皖
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赵

大毛、丁小丽
合计 7.43 3,043.06

债权本金债权利息

850.00 869.25

600.00 716.38

1,450.00 1,585.63

关于潜山县大毛木业有限公司等 2户债权的债权
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安徽省中安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叶国强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安徽
省中安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债务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
保权利转让给叶国强。 现安徽省中安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叶国强联合公告通知
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单位：万元

●遗失声明●

●金寨县东语家庭农场公章 （编号：
3415240109603）遗失，声明作废。
●宣城棒小堂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宣城市鹏飞家用电器经营部遗
失公章 ， 编号 ：3418020126611，声
明作废。
●金寨县桃岭乡龙潭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田阳花原法人章 （编号 ：
3415240140963）遗失，声明作废。
●安徽中瑞粮油有限公司因保管
不善导致我司在中国邮储银行利
辛 县 支 行 （ 账 户 ：
934004010041118866）遗失开户时
所使用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灵璧县杨疃镇岚硕家庭农场遗
失公章 ， 编号 ：3413230130044，声
明作废。
●安徽鑫启行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声明作废。
●淮南市伟正机械租赁服务有限
公 司 遗 失 发 票 专 用 章 ， 编 号 ：
3404030250228，声明作废。
●安徽省崛起教育有限公司 ,在安
徽省涡阳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开户 ， 预留的人名印鉴章
“张茂林”现已丢失，声明作废。
●安徽立安科技有限公司利辛分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41623MA8L9B7L6A）遗失公司
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声明作废。
●安徽省泽人置业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 (编号 ：3408110117056）,声明
作废。
●安庆市迎江区恒润石材经营部
遗失公章 (编号 ：3408010013689）,
声明作废。
●安庆市宜秀区恒石建材经营部
遗失公章 (编号 ：34081101401）,声
明作废。
●安庆市迎江区润长建材经营部
遗失公章 （编号 ：3408020121983
），声明作废。
●山南新区德悦纯信息咨询工作
室 (个体工商户 )遗失公章 ，编号 ：
3404030289490，声明作废。
●灵璧县杨疃镇刘圩村人民调解
委员会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土地租赁权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4 年 8 月 26 日 9 时在安庆市拍卖典当行业协会会议室举行拍卖会，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位于安庆市碧桂园壹号公园南侧土地租赁权。 土地四至：
东至规划一路、南至滨江大道、西至港口路、北至华中路延伸段，出租面积约 336.28 亩，仅限种植
农作物，分东、西两侧租赁。1、西侧平整地块租赁权，无固定租赁期限，出租面积约 134.68亩，租金起拍价
400元 /亩 /年，第一年免租金，竞买保证金 2万元。 2、东侧不平整地块租赁权，无固定租赁期限，出租面积
约 201.6 亩，第 1 年至第 4 年租金起拍价 200 元 / 亩 / 年，第一年免租金，第 5 年起租金按
西侧地块年租金成交价与本地块前 4年年租金成交价取价高者计算，竞买保证金 2万元。 二、咨询展示：
自公告发布日至 2024年 8月 23日 11时止，在地块所在地，现场踏勘。 竞买人请提前与我公司联系，由
我公司统一安排踏勘时间。 三、报名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事业单位、其他社会团体及自然人均
可参加竞买。 竞买人请于咨询展示期内到我公司获取《拍卖文件》，并于 2024 年 8 月 25 日 11 时前将
约定的竞买保证金缴入我公司指定账户，并到我公司现场报名，报名时请携带营 业执照（或统一信用
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 竞买保证金收款账户：户 名：安徽巨人
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安徽桐城农商银行安庆支行 账 号：20010030604766600000011��
四、公司地址：安庆市戏校南路 90 号三楼 联系电话：13965818481������斯先生

安徽巨人拍卖有限公司
2024年 8月 19日

蜀山区 2024 年“四进一促”专场招聘会
招聘会时间：2024 年 8 月 21 日（周三）下午 14:30—17:00
招聘会地点：蜀山区长江西路弘阳广场
主办单位：蜀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协办单位：蜀山区五里墩街道办事处
承办单位：安徽远景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蜀山分公司

合肥市就业创业一站式服务中心（远景人力·光明社区站）
报名电话：17856926522�（张经理）

安徽和禾拍卖有限公司：拍租公告
定于 2024 年 08 月 28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至 10 时 30 分（延时除外）

在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平台对位于安徽省宿州市泗县虹都大厦四楼 AZ 区西
南部场地使用权租赁，建筑面积 682.90 平方米（专有建筑面积：519.04 平方米分
摊建筑面积：163.86 平方米），租期 3 年进行依竞价的方式公开拍卖，三年总拍卖
保留价人民币：147900.00元，按年均价支付。（以网络刊登公告、注意事项等拍卖文
件为准）：咨询、展示、报名时间：公告日至 2024年 08月 27日（星期二）下午 17时
截止勘查、报名和交纳保证金，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30000.00 元。 意向竞买人自行
到标的物所在地实地查勘，委托人及拍卖人不组织集中查看，现场查勘请提前
电话预约。 现场勘查：金经理 15399582002参拍咨询：屈经理 18705570507

安徽和禾拍卖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九日

刊登电话:0551-62649617
365天天资讯

地址：杏花公园北 100 米润安大厦 B座 32 层

公告
声明
遗失

声明
肥东县杨店乡人民政

府，因业务需要，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启用新的公章，原
公章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
作废，不再使用。 特此公告

本报讯（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姜志远）
8 月 18 日，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从合肥市
建设部门获悉，新桥机场 S1 线 1 标段主体
工程近期已完工。 按照计划，该线路的固镇
路站很快将启动绿化恢复项目，届时，该站
点有望变身为“公园地铁站”。

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是串联新桥国际
机场、 新合肥西站两大交通枢纽的市域铁
路，线路全长约 47.5 公里，划分五个施工标
段。其中，1标段主体工程近期已完工。“这
也是 S1线首个主体工程完工的标段。 ”据
施工方中铁十局三建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介
绍， 该公司承建 S1 线的 1 标段和 3 标段。
“刚完成主体工程的 1 标全长 11.5 公里，
包括国际小镇站至科学中心站区间高架
3692 米、盾构 2679 米，岗集站至四里河路
站区间盾构 893 米， 四里河路站至固镇路
站区间盾构 3056 米， 以及 1 座四里河路
站、2 个牵引所等工程施工。 ”“新桥机场
S1 线设计最高时速可达 120 公里，远超合
肥轨道既有的 80 公里最高时速。 为此，该
项目建设中首次使用了直径 6.7 米的大型
盾构机，保证列车顺利通行。 ”

随着新桥机场 S1 线土建工程不断推
进， 该线路沿线站点也将陆续恢复地面道
路和绿化景观。 近日，位于庐州公园（庐阳
区段）一期西区工程区域的 S1号线固镇路

站点已完成周边景观设计，将成为“出站即
入园、步步皆是景”的公园轨道交通站点。

据介绍， 固镇路站位于黄桂路与固镇
路交口，西侧为魅力水岸，紧邻合肥金融广
场， 南侧衔接庐州公园西区。 按照设计方
案， 固镇路站绿化恢复项目将恢复该站点
各出入口、 非机动车停车位等周边绿化 14
处，总面积约 7000平方米，选择白玉兰、樱
花、 海棠等颜色鲜艳且适宜本土环境的树
种合理搭配， 并在满足行人快速集散互通
要求下， 打造市政设施与生态环境相融合
的特色风景地段。

除了 S1 线，6 号线一期工程近期也有
新进展。 该线路 17 座车站已有 15 座车站

主体结构封顶，36 条盾构区间已有 32 条贯
通，机电安装及装修、强弱电系统、轨道铺
设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合肥打造公园里的“地铁站”

“天然果冻”能不能标注“天然”？
法院：不会误导消费者 企业不构成虚假宣传

本报讯（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张剑） 企
业在果冻的产品详情页及相应海报中对果
冻冠以“天然”前缀，消费者以“天然果冻”
不“天然”向市场监管局投诉企业涉嫌虚假
宣传、误导消费者，要求退赔费用以及赔偿
损失。 近日，芜湖中院审结了这起案件。

2022 年 10 月，李某购买了某食品企业
生产的一款果冻产品， 发现该产品外包装、

购物网站官方旗舰店详情页均采用“天然果
冻”的宣传用语，其认为“天然果冻”的用词
是在暗示消费者该果冻产品是天然产物，并
非人工制品， 属于 “虚假宣传、 欺骗消费
者”，其在 12345 平台进行了投诉，并要求
退赔费用以及赔偿损失。

企业所在地的市场监管局经调查核实
后，通过平台回复李某：产品的详情页面及相
应海报中均对所宣传的“天然”在相关页面
及海报下方较为明显处进行了解释， 其所宣
传之“天然”指的是果冻产品含有的原浆和
其他水果浆等原料是源自天然或提取天然植
物，涉案投诉产品所作宣传符合实际，未违反

有关法律规定，决定驳回李某的相关请求。李
某不服该决定， 向芜湖繁昌区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要求撤销市场监管局回复决定。

法院审理后认为，产品虽采用“天然果
冻”的表述方式，但在较为明显处进行了注
解，明确“天然”指的是果冻产品含有的水
果原浆和魔芋粉、刺槐豆胶主要原料是源自
天然或提取自天然植物，该注解明确了产品
非系天然产物。 根据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
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规定，
虚假广告或虚假宣传存在名实不符和引人
误解两种表现形式。根据该企业在市场监管
局调查时提供的食品真实品质认证证书、相

关检验报告等书证，足以认定“天然果冻”
关于“天然”的注解符合客观事实，不构成
名实不符的虚假宣传行为。

同时，此宣传用语不会使具有一般理性
的普通消费者误认为“果冻”是自然产物，
没有干扰消费者的正常认知，同样也不构成
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因此，案涉产品所作
的广告宣传符合客观情形，并未违反相关法
律规定，不构成李某投诉所称的“虚假宣传、
欺骗消费者”。 据此，一审判决，驳回李某全
部诉讼请求。

李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芜湖中
院审理后，驳回李某上诉，维持原判。


